
環境保護署就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西貢區議會會議的動議  

「要求政府與時並進修改環保條例加強執法及刑責」的書面

回覆  
 

 

就陳繼偉議員於西貢區議會 2017 年 5 月 2 日全體會議上提出「要求政府

與時並進修改環保條例加強執法及刑責」的動議，環境保護署回覆如下: 

 

噪音方面 

因應大部份市民的日常生活模式，建築工程需盡量在日間進行，以減少

對市民的影響。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業界如需在限制時間內(即下午七時至

翌日上午七時及假日的任何時間) 使用機動設備進行建築工程或在指定範圍內

進行訂明工程時，必須事先申領有效的「建築噪音許可證」及按規定進行，否則

即屬違法及會被檢控。除建築工程在限制時間發出的噪音符合「可接受的噪音聲

級」或有關建築工程無可避免須於限制時間內進行(例如該工程如在日間進行會

嚴重妨礙或中斷交通、供水、煤氣或電力等) 外，環保署不會簽發「建築噪音許

可證」。此外，撞擊式打樁工程不得於限制時間內進行，業界如需在限制時間以

外時段進行撞擊式打樁工程，亦須事先申領有效的建築噪音許可證。現時管制建

築噪音的法規是經過廣泛諮詢，平衡了市民對環境的要求及社會發展建設的需要。

為了進一步減少建築噪音對市民的影響，本署亦採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例如

鼓勵業界採用更先進及寧靜的機械設備，推動更環保的作業方法。 

 

空氣方面 

香港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指標)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指標以世界

衞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的中期和最終目標為基準，當中包括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和微細懸浮粒子(PM2.5)的 24 小時平均值及年平均值指標。 

 

一般而言，PM2.5 是一些非常微細的懸浮粒子，主要從船隻和汽車燃料

燃燒過程所產生，亦有部分來自珠江三角洲區域。建造工地所産生的塵埃屬於可

吸入懸浮粒子(PM10)或更大的懸浮粒子。現時建造工地所産生的塵埃受<空氣污

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第 311R 章)>(規例)管制，承辦商在進行建造工程時必

須採取適當的防塵措施，以減少塵埃散逸。環保署不時巡查建造工地，對違反規

例的承辦商採取法律行動，在 2016 年，將軍澳區內共有 3 宗檢控個案。 

 

光污染方面 

為減低戶外燈光造成的光滋擾和浪費能源問題，環境局於 2016 年年初

推出首份《戶外燈光約章》(《約章》)，邀請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人及負責人承

諾在預調時間關掉對戶外環境有影響的裝飾、宣傳或廣告燈光裝置。《約章》於

2016 年 4 月生效，至今已有超過 4 800 個物業和店舖簽署《約章》，涵蓋不同界

別，包括地產發展、物業管理、酒店餐飲、零售、銀行、洗衣、旅遊、戲院，以



及學校、公用事業和非政府機構。 

 

環保署積極跟進每宗由戶外燈光引致的光滋擾投訴及向有關燈光裝置

的負責人轉達投訴人的關注及訴求，邀請他們簽署《約章》，並勸喻他們參考《戶

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採取措施以盡量減少燈光對鄰近居民的影響。

大部分燈光裝置的負責人收到投訴後，都會盡量採取措施減少光滋擾。 

 

政府會在《約章》推出約兩至三年內評估措施的成效，包括進行調查了

解市民對多管齊下方法及光滋擾情況的意見，亦會研究海外規管戶外燈光的制度

和經驗，並評估該等標準和做法是否適用於香港。政府會繼續邀請公私營機構簽

署《約章》、積極處理有關戶外燈光的投訴，同時持續提升公眾對戶外燈光議題

的關注。 

 

非法傾倒泥頭/垃圾方面 

環保署一直著力打擊非法傾倒拆建廢物的活動，積極研究可行措施以強

化監管的成效。為加强打擊《廢物處置條例》下非法傾倒拆建物料，環保署於

2016 年完成了安裝監察攝錄系統的試驗計劃。根據試驗計劃的經驗，環保署現正

逐步於合適的傾倒廢物黑點安裝監察攝錄系統，加強偵測及打擊非法傾倒拆建廢

物。環保署亦會透過跨部門協調機制，與其他政府部門共同監察非法棄置廢物的

情況、交流情報及聯合行動。 

 

現時，《廢物處置條例》第 18(1)條訂明，任何人干犯第 16A 或 16B 條所

訂的罪行（均與未經許可擺放建築廢物相關），首次定罪可處最高罰款 20 萬元及

監禁六個月；再犯者可處最高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六個月。我們會繼續探討可行

措施，以加強執法成效及阻嚇力。 

 

 

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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